
主旨：

說明：

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

受文者：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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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 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　
附件： 如文

​本會為協助教育部推動玉山學者計畫延攬國際頂尖人

才，自即日起，經核定通過為玉山(青年)學者，於獲聘為

專任教師前，得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本會專題研究計畫

申請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

一、

(一)

(二)

二、

(一)

​　

適用對象：

申請機構須符合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(下稱

本會作業要點)第2點規定。

計畫主持人為經教育部依其補助大專校院延攬國際頂

尖人才作業要點，核定通過為玉山學者(不含短期交流

教研人員)或玉山青年學者，且尚不具本會作業要點第

3點計畫主持人資格者(下稱學者)。
申請方式：

參照本會作業要點第11點，申請機構輔導學者至本會

網站線上製作相關文件後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，

經申請機構審核通過後送出，並造具申請名冊及敘明

相關事項函送本會申請；每名學者限提1件計畫，文件

不全或不符合規定者，經限期補正且逾期未完成補正

者，不予受理。

裝

訂

線

          

 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電子公文

          
函

地址 ：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
聯絡人 ： 江紹平　
電話 ： 02-2737-7440
傳真 ： 02-2737-7924
電子信箱 ： spchiang@nstc.gov.tw

11500082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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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

(三)

三、

四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(四)

五、

六、

七、

申請機構應參照本會作業要點第4點規定，輔導學者研

提一般研究計畫或新進人員研究計畫申請書，以隨到

隨審方式提出，並鼓勵研提多年期研究計畫，相關作

業流程詳如附件。

學者已具本會作業要點第3點計畫主持人資格者，請逕

依本會作業要點辦理。

計畫審查：比照本會作業要點第14點規定辦理。

經審查通過者，依下列說明辦理計畫核定：

申請機構於接獲本會通知函後，應即轉知受聘學者，

若自本會通知日起2年內未完成專任教師聘任程序取得

資格者，視同放棄補助；學者未到任致不符玉山(青年)
學者資格時，申請機構應主動函報本會撤回申請案。

申請機構應自學者符合本會作業要點第3點計畫主持人

資格日起2個月內函送計畫主持人之聘書、個人資料

表、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向本會辦理計畫核定，逾

期未完成者，本會通知函失其效力。

前款規定之研究倫理審查相關文件，最長得延長至起

聘日起3個月內函送本會辦理計畫核定。但因情形特

殊，經本會同意者，不在此限。

本會審核後將發函通知申請機構，計畫執行期間及研

究計畫補助之簽約撥款事宜，依核定函規定辦理。

學者依本案申請研究計畫者，不得再依本會作業要點第1
0點第1項第1款或第2款規定提出申請計畫。

計畫之經費補助項目、簽約撥款、延期與變更、經費報

銷及研究成果報告繳交等未盡事宜，應依本會作業要

點、本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、本會補助專

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事項、專題研究計畫補助

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。

本案聯絡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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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

(二)

有關電腦操作問題，請洽本會資訊系統服務專線，電

話：0800-212-058、(02)2737-7592。
相關規定如有疑義， 請由申請機構主責本會補助計畫

管理之單位總窗口，逕洽本會綜合規劃處各機構專責

業務承辦人。

正本：教育部玉山學者計畫受文者(138個)（共138單位）
副本：教育部、本會自然處、工程處、生科處、人文處、資訊處、綜合規劃處(均含附

件) 115/06/16
15:16:43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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